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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江医保发〔2021〕99号

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

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意见

各市（区）政府，市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87号，以下简称“省政府令第 287号”），结合我市实际，提出

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经办管理

职工生育前应当事先在公布的提供生育或者计划生育服务

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上选定产前检查的医疗机构，并办理产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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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就医确认手续。对职工提交申请材料完备且符合条件的，定点

医疗机构应当为其办理确认手续。

职工选定定点医疗机构后，孕产期内一般不得变更，但因医

疗条件限制、住所变化或疫情应急状态等特殊事由，确需变更产

前检查医疗机构的，应当按上述规定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重新办

理确认手续。其中，医疗条件限制需提供医疗机构情况说明；住

所变化的，需提供可以证实该情况的材料（如户口簿、不动产权

证、购房合同、租赁合同等）；疫情应急状态以江门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门发布为准。

二、支付标准

（一）职工在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者经备案后在省内

异地联网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按照规定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具体备案情形和手续按照

省有关规定执行。非参保职工个人原因造成生育医疗费用不能直

接结算的，补办理结算或者申请零星报销按照直接结算的待遇标

准支付。

（二）未办理产前检查就医确认手续、未按规定办理变更产

前检查定点医疗机构或因参保职工个人原因造成生育医疗费用

不能直接结算的，可以向参保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零星报销

（支付标准详见附件《江门市不能直接结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

支付标准》，以下简称支付标准），具体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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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非急诊、抢救、转诊发生的不能直接结算的生育医疗费

用，在相应支付标准与已直接结算费用差额（差额=支付标准-

已直接结算费用）幅度内进行报销。申请报销金额低于差额的，

按实际费用报销；超过或等于差额的，按差额报销；当差额低于

零时，直接按零报销。

2.对因急诊、抢救、转诊发生的不能直接结算的生育医疗费

用，申请报销金额低于相应支付标准的，按实际费用报销；超过

或等于支付标准的，按相应支付标准报销。

（三）根据职工医保基金运行及结合生育医疗费用增长情况

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将适时对支付标准进行调整。

三、申请材料

（一）申请生育保险待遇零星报销。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申

请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或者生育津贴待遇、办理产前检查就医确认

手续所需提供的材料，统一按照《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全

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粤医保规〔2020〕

3号）等省的有关规定执行，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办事指南和受理表格等有调整的，按新规定执行。

（二）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医疗费用报销。职工未就业配偶

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应当凭以下相关资料到参保地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手续：

1.医院病历或出院小结（生育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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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次收费收据和收费清单（电脑打印并加盖收费章）；

3.职工未就业配偶提供未享有生育保障（含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规定的生育待遇）的承诺书（可通过联网信息共享查询的

不用提供）；

4.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承诺书（计划生育情况可通过联网信

息共享查询的不用提供）；

5.结婚证（可以通过联网信息共享查询的不用提供）；

6.职工未就业配偶的失业或未就业的承诺书。

四、生育津贴

职工按照规定享受的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

标准先行垫付，再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用人单

位。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可以委托金融机构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

职工本人的银行账户（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优先）。医疗保障经

办机构应向用人单位和职工出具生育津贴支付凭证。生育津贴低

于职工本人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向职工补足差额部分；生育

津贴高于职工本人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

给职工。

财政统发工资人员由财政部门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逐月垫

付生育津贴，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规定计算生育津贴归垫财政国

库账户。生育津贴高于原工资标准的财政统发工资职工，由用人

单位提出申请，并在次月申报工资统发数据时，一并报当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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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纳入财政工资统发系统将差额部

分支付给个人。

五、其他事项

本意见从 2021年 10月 1日起执行，有效期 5年。国家和省

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

于贯彻落实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意见》（江人社发〔2015〕

136号）、《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关于修订〈江门市职工生育保险

就医和待遇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江医保发〔2021〕22号）

同时废止。

江门市医疗保障局

2021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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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门市不能直接结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支付标准
（2021年 10月 1日起执行）

单位:元

医院级别

支付标准

一级及以下医院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住院
产前

检查
住院

产前

检查
住院

产前

检查

1.阴式分娩 4040 2800 1240 4600 3300 1300 5100 3800 1300

2.剖宫产 5640 4400 1240 6200 4900 1300 6800 5500 1300

3.妊娠4个月（含）以

上引产或自然流产
1500

不含产前检

查费用
1800

不含产前检

查费用
2000

不含产前检查

费用

4.妊娠4个月

以下人流

（门诊药流）

门诊 400 含术前检查

费用

450 含术前检查

费用

550 含术前检查费

用住院 800 900 1000

5.放（取）环 120 150 200

6.输卵管结扎 800 1200 1500

7.输卵管复通 2000 3000 4000

8.输精管结扎 600 800 1000

9.输精管复通 1000 2000 3000

说明：

1.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统一按基本医疗保险核定的级别确定。

2.表中阴式分娩、剖宫产的支付标准已包含自妊娠期至分娩前的产前检查、分娩、

分娩当次诊治妊娠合并症、并发症的费用。

3.表中“3.妊娠 4个月（含）以上引产或自然流产”不含产前检查费用，发生的产

前检查费用按不同级别的医院的产前检查支付标准支付。

4.表中的支付标准指参保职工本人的医疗费用待遇标准，不包括新生儿的医疗费

用。

5.“月数”的计算方法：按产科学的概念，7天为一孕周，4周为一孕月计算。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医保局。

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28日印发


	各市（区）政府，市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7号，以下简称“省政府令第287号”），结合我
	一、经办管理
	职工生育前应当事先在公布的提供生育或者计划生育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上选定产前检查的医疗机构，并办理
	职工选定定点医疗机构后，孕产期内一般不得变更，但因医疗条件限制、住所变化或疫情应急状态等特殊事由，确
	二、支付标准
	（一）职工在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者经备案后在省内异地联网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由医疗保
	（二）未办理产前检查就医确认手续、未按规定办理变更产前检查定点医疗机构或因参保职工个人原因造成生育医
	1.对非急诊、抢救、转诊发生的不能直接结算的生育医疗费用，在相应支付标准与已直接结算费用差额（差额=
	2.对因急诊、抢救、转诊发生的不能直接结算的生育医疗费用，申请报销金额低于相应支付标准的，按实际费用
	（三）根据职工医保基金运行及结合生育医疗费用增长情况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将适时对支付标准进行调整
	三、申请材料
	（一）申请生育保险待遇零星报销。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申请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或者生育津贴待遇、办理产前检查
	（二）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医疗费用报销。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应当凭以下相关资料到
	1.医院病历或出院小结（生育当次）；
	2.当次收费收据和收费清单（电脑打印并加盖收费章）；
	3.职工未就业配偶提供未享有生育保障（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生育待遇）的承诺书（可通过联网信息
	4.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承诺书（计划生育情况可通过联网信息共享查询的不用提供）；
	5.结婚证（可以通过联网信息共享查询的不用提供）；
	6.职工未就业配偶的失业或未就业的承诺书。
	四、生育津贴
	职工按照规定享受的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先行垫付，再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
	财政统发工资人员由财政部门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逐月垫付生育津贴，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规定计算生育津贴归垫
	五、其他事项
	本意见从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江门市人力资源和
	附件
	江门市不能直接结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支付标准
	（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单位:
	说明：
	1.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统一按基本医疗保险核定的级别确定。
	2.表中阴式分娩、剖宫产的支付标准已包含自妊娠期至分娩前的产前检查、分娩、分娩当次诊治妊娠合并症、并
	3.表中“3.妊娠4个月（含）以上引产或自然流产”不含产前检查费用，发生的产前检查费用按不同级别的医
	4.表中的支付标准指参保职工本人的医疗费用待遇标准，不包括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5.“月数”的计算方法：按产科学的概念，7天为一孕周，4周为一孕月计算。

	



